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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《沈阳农业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》文

件精神，请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、普通招考

制拟录取考生，按期提交研究生档案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1.拟录取的博士研究生（含普通招考、申请考核类拟录

取考生），在附件中下载“2026 年博士生调档函”，将个人

档案于 6 月 12 日前交送到研招办，没有按时调入档案者，

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。

2.2026 年非本校应届硕士毕业生，如档案无法先行调至

我校，须由所在学校硕士生档案管理部门出具将档案毕业后

转入我校的说明（加盖公章），于 6 月 12 日前交送到研招

办。

3.目前有工作单位的非定向考生，提交档案同时需要出

具劳动关系解除证明，详细提供解除劳动关系单位人事档

案、工资关系负责人姓名与联系方式。

4.档案调入后，我校会进行阅档复核，对不符合报考非

定向条件考生、档案弄虚作假考生、劳动关系没有实质上解

除考生，我校一律取消考生录取资格。

5.想继续工作 2-3 个月后再辞职的考生，要提前向工作

单位提出有效的离职声明（留存和提供声明证据）、提前调

取档案。



6.拟录取为非全日制定向类别的考生，需在 6 月 12 日

前自筹培养经费到校。

7.导师作为考生特殊情况（经学院、研究生处共同认可

的理由）延迟提交档案诚信担保人，一旦考生失信，则暂停

导师未来 2 年博士招生资格。

研究生处（学科建设处）

2026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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